安徽省非遗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（2025-2027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

意见征求及采纳情况一览表

	序号
	单位
	修改意见
	采纳情况
	备注

	1
	政策法规处
	建议将标题修改为“安徽省非遗特色产业发展行动计划”。
	部分采纳
	“发展”前增加“高质量”

	2
	交流合作处
	第10项积极推动出海拓市第一句调整为“用好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、‘美好安徽与世界对话’、‘欢乐春节’、‘茶和天下’等品牌活动平台，支持非遗企业‘走出去’，开拓国际市场”。RCEP文旅恳谈会不固定，建议删除。
	   已采纳
	

	3
	公共服务处
	第三页倒数第13行，增加“鼓励各地拓宽服务功能，打造融合艺术展演、培训讲座、科普教育、公共社交等服务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”。
	未采纳
	

	4
	宿州市
	1.第3条“壮大产业集群”部分，建议在围绕重点产业，优化空间布局，加大强链补链延链力度，促进徽菜、茶叶、中医药、白酒、柳编、文房四宝、铁画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中增加“符离集烧鸡、书画（宿州）产业”。

2.第11条“创新营销手段”部分，建议在创新办好“多彩四季”安徽非遗嘉年华、四季非遗购物月、长三角非遗特展等非遗传播活动中增加“大运河文化带非遗展”活动。
	部分采纳
	采纳第2点

	5
	淮南市
	第4项“做精非遗+景区”表演项目中建议增加“花鼓灯”。
	已采纳
	

	6
	专家意见
	1.针对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传承发展”的方针，适当增加相应表述。

2.对照相关法规政策，进一步明确评选类项目的内容和评选周期。
	已采纳
	1.在组织实施中增加“坚持保护为主，合理利用”的表述；

2.删除部分评选类项目每年、年度等字样。

	7
	社会公众
	无意见
	
	

	8
	无意见单位、处室
	厅机关其他处室、厅直各单位、其余各市局均无意见
	
	


